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科技发明A类复赛操作办法

一、总则

1. 为加强和规范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的操作管理工作，促进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健康有序地开展，进一步培育和选拔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参加学校决赛，特制定《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操作办法》。
2. 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在学校竞赛组委会统一指导下，由机械工程学系承办。

3.  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为宗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拔和推荐本类别高质量科技作品参加学校决赛。
二、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1. 设立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组织委员会，组委会由机械工程学系牵头成立，委员会成员由类别相关各学院（系）相关负责人担任，原则上每学院（系）委员会人数为一人。组织委员会负责修改审议复赛管理办法、指导复赛活动、协调裁决复赛各类问题。
2. 复赛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挂靠机械工程学系团委，其成员由参加本类别复赛各学院（系）团委负责人组成。秘书处负责复赛活动的组织监督、资格审查、经费管理等事项，并向复赛组委会报告。
3. 复赛组织委员会下设评审委员会，由本类别复赛作品相关学院（系）共同推荐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评审委员若干名。评审委员会有权在本管理办法和评审规则所规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在本办法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复赛评审实施细则、决定被质疑投诉作品是否具备参赛资格、审查复赛作品及其演示，对作者进行问辩、确定复赛作品获奖等次。
5. 组织委员会及其下设秘书处、评审委员会名单由机械工程学系统筹汇总后报学校竞赛组委会审批备案。
三、复赛流程

（一）作品汇总及资格审查：复赛组织委员会汇总各学院（系）推荐的作品，并对参赛学生与作品进行资格审查；

（二）填写和上报复赛申报书：各学院（系）组织学生填写《第十二届“挑战杯”浙江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作品申报书》，随同《初赛评审委员会意见》、作品相关材料装订上交复赛工作委员会；
（三）技能培训、专家指导、作品交流：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竞赛相关硬件和软件的技能培训、专家讲座与指导，参赛作品的互动交流，进一步对复赛作品进行指导、改进和提高。
（四）复赛评审：根据复赛作品特点进行初审（文本评审）和终审（公开答辩）两个阶段。根据学校竞赛组委会给定名额，决定优秀奖及部分三等奖候选项目，推荐特、一、二等奖候选作品参加学校决赛。
（五）复赛结果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
（六）科技发明A类复赛时间进程安排表：

	编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截止时间

	1
	向复赛工作委员会上报作品
	各学院（系）
	2011年3月6日

	2
	填写并递交复赛作品申报书
	各学院（系）
	2011年3月11日

	3
	确定复赛组织委员会、评审委员会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15日

	4
	复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完成资格审查
	各学院（系）
	2011年3月15日

	5
	技能培训、专家指导、作品交流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16日-4月1日

	6
	初审（文本评查）
	承办院（系）
	2011年3月下旬

	7
	终审（公开答辩）
	承办院（系）
	2011年4月1日

	8
	名次公示，上报“挑战杯”秘书处
	承办院（系）
	2010年4月7日


四、本规则由学校竞赛组委会解释。
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科技发明A类复赛评审规则

本规则依据《浙江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2010年10月修订）》和《浙江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委员会组成及评审规则说明》制定。

一、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1、评审委员会由本类别复赛作品相关学院（系）共同推荐专家组成。
2、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下设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材料能源环境等三个专业组。各组设组长1名，由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担任。
3、评审委员会下设由秘书长领导的秘书处，秘书处挂靠机械系团委办公室，负责对参赛作品进行分类、统计、送阅和评审的组织服务工作。
二、评审工作的基本原则 
1、参赛作品分成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材料能源环境等三个组别，初审阶段分组评审、终审阶段统一评审。

2、评审过程中将综合考虑作品的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现实意义等方面因素。 
3、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工作分预审（文本评审）、终审（公开答辩）两阶段进行。预审评选出 80% 左右的作品进入终审，终审推荐特、一、二等奖候选作品参加学校决赛，评定优秀奖及部分三等奖候选作品。 
4、评审将根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上的差异分类评审，三个学历层次作者的作品各等奖的获奖比例与其进入终审的比例基本一致。 
5、参赛作品涉及下述内容时，必须由申报单位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的证明；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的证明（证明该项研究过程中未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新药物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上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由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6、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评委不得参与其由本人指导的作品、其本人亲属的作品和其亲属指导的作品的评审工作。在评审结束之前，任何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
 7、作品评审标准

科学性：（占20%）

技术意义（10%）

技术方案合理性（10%）

先进性：（占30%）

先进程度（10%）

创新程度（10%）

难    度（10%）

现实意义：（占40%）

        经济效益（15%）

        推广价值（15%）

        成熟程度（10%）

综合权重（占10%）

        评委会副主任加权（5%）

        评委会主任加权（5%）    

三、评审程序
1、资格审查：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对报送参加科技发明制作A类复赛的作品进行严格的资格和形式审查，不合格的作品取消参赛资格。

2：初审（文本评审）：按照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材料能源环境等三个类别对参赛作品进行分组。每组由相关专业的评委组成，各组评委对资格审查合格的作品进行初评，并提出初评意见，协商讨论后，各组评委表决通过预审结果，确定进入终审阶段的作品名单。
3、终审（公开答辩）：全体评委在组委会安排的专门时间集体对作者提出问辩，并审看发明制作类作品的实物。每个评委须同在场的属于自己负责评审的作品的作者至少接触一次。全体评委协商讨论后，对进入终审的作品进行表决。 
4、评委可以对所评审的作品的资格提出质疑，并提出质疑理由、证据或线索。受到评委质疑的作品，将提交竞赛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按程序评定其参赛资格。 
5、评审过程中，如个别评委对个别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作陈述，最终由评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裁决。

四、本规则由A类复赛组委会解释。

